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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人民政府
对邢台市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458号提案的答复

郭雪梅委员：
你在市政协第十四届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多措并举缓解新装电梯小区停车难问题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需求，我县制定《清河县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细则》，细则中明确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拟占用小区公共道路、绿地等的,须征求相关权利业主意见,应由设施相关的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提案中涉及的滨江小区建成于2004年，共有多层住宅20栋64个单元，为提高小区居民生活品质，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滨江小区已累计自发加装电梯25部，滨江小区加装电梯涉及占用公共区域的，均按照上述要求征求相关权利业主意见实施破绿处理，并未破坏原有停车位。但因小区空间有限，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私家车辆不断增加，使得停车位越来越紧张。
为推动小区有序停车，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一是加大规范停车的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引导居民自觉践行依法、依规、文明、有序停放理念，共同营造畅通、安全、有序、文明的生活环境。二是引导物业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日常巡查，以更优质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手段对违规侵占公共场地、不按车位停放的机动车劝导驶离；三是组织多部门坚持每月抽查部分小区，开展住宅小区内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车辆的专项行动，及时清理挪移违规停放车辆，对违停车主进行教育引导。畅通举报渠道，第一时间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调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停车秩序整治的积极性，确保小区有序停车。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职能，在充分尊重小区居民意愿的前提下，对小区现有低利用率或闲置区域进行评估后适度改造，增加部分停车位，逐步缓解新装电梯带来的停车矛盾，同时以治理成效推动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再次感谢您对民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将认真研阅您的建议，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生活服务。同时，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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